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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申请出国（境）办法 

 

为了贯彻国家关于出国（含出境）留学的政策，防止学校资源流失，提高办学效益，

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和工作秩序，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的精神和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学籍

管理规定》的要求，制定本办法。 

关于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的暂行办法 

为了鼓励研究生参与国际学术交流，进一步加强管理，根据国家有关政策，结合我校

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指研究生参加的由国外（含境外，下同）大学、学术研究机构

及含有学术研究性质的社会团体等举办的各类短期学术会议、短期学术访问、提供经费支

持的科研合作项目、联合培养等涉及学科方向的项目。 

二、学校正式注册的非在职研究生参加国际交流学术活动须经研究生院和国际交流处

批准，在职研究生须征得研究生院同意后在原单位办理。 

三、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应与研究生的研究、培养有关。其中科研合作项目、联合培养

应有学校与对方签订的正式文本，并列入学校研究生培养计划。 

四、研究生被确定为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的人选后，应按有关规定办理出国手续。 

五、研究生因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申请出国，应提交以下材料：本人申请、对方邀

请函、经济担保书或经费资助证明、活动计划书、往返时间等证明材料，其中外文文件应

同时附中文翻译件。以上材料经导师签署意见后由学院上报研究生院。 

六、研究生经批准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应当提供由本校一名在职教师承诺按

期返回的担保书。参加国家公派、学校联合培养、导师推荐与培养计划相关的国际学术交

流活动的研究生，出国期间学习年限持续计算。除此之外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6个

月以上一年以内的，应办理休学手续；一年以上的，应申请退学。公派研究生出国由培养

单位签报后，由研究生院办理相关学籍手续。 

七、研究生完成国际学术交流后，应按期返回学校，向研究生院提交经导师签署意见

的参加国际学术交流的总结报告。其中因参加国际学术交流 6个月以上而休学的，可凭批

件和有关材料申请复学。 

八、出国逾期不归者，作退学处理，由担保人为其办理各项退学手续。 

九、毕业生进入毕业论文阶段，原则上不再受理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十、本办法如遇国家政策调整，将作相应修订，以前规定有与本办法相悖之处，以本

办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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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对出国接受联合培养的研究生，不办理学历证明，不开具作为出国留学用的研

究生、本科生学习成绩单，不协助办理旅居国外的任何公证。 

十二、公派出国和联合培养研究生出国期间停发研究生奖学金中生活津贴部分。 

关于研究生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办法 

一、在学校正式注册的非在职研究生，可以向研究生院申请办理出国（境）留学手

续。 

二、本校在职研究生申请自费出国（境）留学，由校人事处受理，但须征得研究生院

同意。外单位的在职研究生，须获得原单位的批准后，方可在学校办理自费出国手续。 

三、研究生在第一学期以及推迟毕业研究生不得提出自费出国申请。 

四、申请自费出国留学的研究生，由个人提出申请，辅导员、导师签署意见，经所在

培养单位主管领导同意后上报研究生院。 

五、研究生向研究生院申请办理自费出国留学手续，应同时提交以下材料，其中，外

文材料应同时附中文翻译件： 

1、国外院校的入学通知书； 

2、美国地区 I20； 

3、经济担保书或奖学金等资助证明； 

4、其他相关材料。 

六、在校研究生申请自费出国留学，应申请退学。 

七、申请自费出国研究生经学校批准退学后，应办理各项离校手续，本人因故不能办

理者，可委托一名本校教师担保为其办理离校手续，担保人应对此作出书面承诺。 

八、经批准自费出国留学的研究生，学生就业咨询服务中心不纳入国内就业方案。获

准出（国）境留学的研究生，其档案、户籍关系转回家庭户籍所在地，由生源省份毕业生

就业指导中心保管。 

九、毕业阶段研究生申请自费出国留学须征得校学生就业咨询服务中心同意后方可办

理。未在规定时间（春季毕业 1月 20日，秋季毕业 4月 30日）内提出出国申请的毕业研

究生，均纳入就业方案处理。已签定就业协议或已纳入就业方案又要求自费出国留学者，

按违约处理，并须事先征得原录用单位或生源省区调配部门同意（书面函件），经学校主管

领导审核批准后办理有关手续。 

十、申请自费出国留学的毕业研究生若在毕业离校时未获准出境，按自主择业处理，

该生人事档案和户籍等关系在其毕业当年 7月 1日后转回家庭所在地。 

十一、学校上报就业方案后，一律停止受理毕业研究生自费出国留学的申请。 

十二、本办法如遇国家政策调整，将作相应修订，以前规定有与本办法相悖之处，以

本办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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